
 

 
 
 

 

中信建投基金-稳富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 

 

 

 

 

 

 

 

 

 

 

 

资产管理人: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托管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2024 年 04月 22 日



第 2 页，共 10 页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基金”）于 2013 年 9月

26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基金管理资格证书》，秉承恪尽职

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规范化、市场化、专业化运作私募资产管理业

务。 

报告期内，中信建投基金就旗下私募资产管理业务中，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

产的财务指标、投资组合情况、业绩表现、风险状况做专项说明，具体情况如下： 

一、重要提示 

本资产管理人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资产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委托资产，但不

保证委托财产一定盈利。 

委托财产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本资产管理人、本资产托管人在

资产管理合同中充分揭示了管理、运用委托财产进行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资产

委托人充分理解相关权利及义务，愿意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师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4 年 01月 01日起至 2024 年 03月 31日。 

 

二、管理人履职报告 

2.1 投资经理简介  

邵胜会，中国籍，1979年10月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硕士。曾任深圳

新兴集团计划专员、广东省农信社合规管理专员、佛山农商银行理财运营中信投

资经理；2016年9月加入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特定资产管理部投资

经理。 

张剑，中国籍，1985年10月生，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曾任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里河路营业部理财规划师、经纪业务管理委员会业务管理

部高级经理；2015年8月加入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特定资产管理部

投资经理助理，现任特定资产管理部投资经理。 

刘剑，中国籍，对外经贸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曾任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

司金卡事业部项目经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直门南大街营业部投资顾

问；2020年9月加入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特定资产管理部投资经理。 

本计划投资经理已经依法取得基金从业资格，且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

重大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无对外兼职情况。 

 

2.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投资组合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人严格遵守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

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和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委托资产，在控制和

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为委托人谋求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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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平交易与异常交易专项说明 

2.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本资产管理人严格遵守了公平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各投资组合在

研究支持、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上享有公平的机会。 

公司严格执行了公平交易分配制度和公平交易程序，保证各投资组合获得了

公平的交易机会。 

 

2.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内部风险控制和监察稽核工作中未发现异常交易行为，未发现

直接或通过第三方的交易安排在不同投资组合之间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三、托管人履职报告 

3.1 托管人对报告期内本投资组合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在对本计划的托管过程中，已遵守法律

法规和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履行了托管人监督职责，资产管理人在本资产

管理计划中的投资运作符合法律法规和资产管理合同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委托人

利益的行为。 

 

3.2 托管人对本报告期内财务信息等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发表意见 

本托管人依法对本报告中投资表现、投资组合情况、相关产品费用支付及收

益分配情况（如有）等内容进行了复核，以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四、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本资产管理计划报告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和业绩表现情况：见表 1 和表 2 

 

五、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情况 

截至报告期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情况：见表 3 

截至报告期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按占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

投资明细：见表 4 

截至报告期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按占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

投资明细：见表 5 

截至报告期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按占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

投资明细：见表 6 

截至报告期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按占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管

产品（不含公募基金）投资明细：见表 7 

截至报告期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按占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资产

支持证券投资明细：见表 8 

 

六、资产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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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报告期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有杠杆，主要融资方式为交易所质押式回

购。 

 

七、资产管理计划支付的固定管理费、业绩报酬（如有）、托管费等费用的计

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截至报告期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支付的固定管理费、业绩报酬（如有）、

托管费等费用的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见表 9 

 

八、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截至报告期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见表 10 

 

九、投资经理变更、关联交易等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 

（一）投资经理变更：无。 

（二）关联交易 

（1）重大关联交易：无。 

（2）一般关联交易：无。 

（三）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期末，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员工及配偶持有中信建投基金

-稳富5号资产管理计划2,397,758.69份。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0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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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本资产管理计划1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01月01日至2024年03月31

日 

本期利润 7,346,467.74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4,848,564.33 

期末资产净值 593,718,284.32 

期末份额净值 1.0268 

初始投资金额 94,400,000.00 

期间内累计追加份额 227,906,518.08 

期间内累计提取份额 80,955,995.60 

 

表2：本资产管理计划1季度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期间份额净值增长率 1.37% 

自本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日至本报告期期末份额净值增长率 43.16% 

 

表3：本资产管理计划1季度投资组合情况 

序号 资产类别 估值市值(元) 
占产品总资产比例

（%）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固定收益投资 734,677,612.76 96.62 

  其中：债券 734,677,612.76 96.62 

  资产支持证券 - - 

3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 

5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8,288,406.13 1.09 

6 基金投资 1,796,520.00 0.24 

7 其他资产 15,638,987.55 2.06 

8 合计 760,401,526.4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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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截至报告期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按占产品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

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表5：截至报告期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按占产品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

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

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估值市值（人民

币元） 

占产品资产净

值比例（%） 

1 115015 23黄发02 300,000 32,203,019.18 5.4240 

2 240531 24建集Y1 300,000 30,398,843.84 5.1201 

3 196083 22邵城01 270,000 28,380,032.88 4.7801 

4 197098 22沧港01 250,000 26,401,267.12 4.4468 

5 138848 23唐新Y1 250,000 25,378,321.92 4.2745 

 

表6：截至报告期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按占产品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

名基金投资明细 

序

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数量（份） 

估值市值（人民

币元） 

占产品资产净

值比例（%） 

1 511380 转债ETF 165,000.00 1,796,520.00 0.3026 

 

表7：截至报告期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按占产品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

名资管产品（不含公募基金）投资明细 

本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管产品（不含公募基金）。 

 

表8：截至报告期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按占产品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

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表9：截至报告期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支付的固定管理费、业绩报酬

（如有）、托管费等费用的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费用类别 本期计提额（元） 本期支付额（元） 
计提基准、计提方

式及支付方式 

固定管理费 717,795.81 569,378.32 详见附注1 

业绩报酬 543,948.57 - 详见附注2 

托管费 57,423.66 45,550.29 详见附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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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1：资产管理人的管理费按照年费率0.5%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计提的管理费金额=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0.5%÷365 

管理费每日计提，按自然季支付，资产管理人在每季初5个工作日内向资

产托管人发送划款指令，支付上一季度的管理费，资产托管人复核后于五

个工作日内从委托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资产管理人。若遇不可抗力致使无

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附注2：业绩报酬的计提原则：本计划的业绩报酬在投资者部分或全部退

出、本计划分红（按规定不计提业绩报酬的除外）、本计划终止清算时针

对退出份额、分红基准份额和终止清算份额计提。业绩报酬提取时点为退

出确认日、分红确认日和计划终止清算日，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为YN

（N=1/2/3„N），业绩报酬提取比例为60%。 

业绩报酬计提基准YN可能由于市场情况变动以及根据市场情况变动对资

产组合配置进行相应调整而发生变化,具体业绩报酬计提基准YN以管理人

公布的《中信建投基金-稳富5号资产管理计划关于下一运作周期业绩报酬

计提基准的通知》（具体名称以届时的公告为准）中的约定为准。 

本计划在退出确认日提取的业绩报酬，从投资者的退出资金中扣除；在计

划终止清算日提取的业绩报酬，从投资者的清算资金中扣除；本计划分红

且按规定可以计提业绩报酬的，单笔业绩报酬计提金额不超过分红金额，

从分红资金中扣除。 

如退出份额为一笔认购/参与份额的一部分，则将该部分退出份额直接进

行核算；若持有人在退出前多次认购/参与，则退出时对份额采取“先进

先出”的原则进行计算。当计划终止清算时，涉及多次清算的，每次清算

确认日计提业绩报酬，应按本合同规定计提业绩报酬。如业绩报酬计提日

所涉份额之来源为非交易过户等，其份额明细继承原份额的注册日期、最

近业绩报酬计提日等基本属性。 

（1）当计提业绩报酬时，年化收益率R小于等于YN的最小值，不提取业绩

报酬； 

（2）当计提业绩报酬时，年化收益率R大于YN的最小值，则业绩报酬为R

按照不同区间对应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的部分计提60%业绩报酬的和。 

业绩报酬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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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确认日：对投资者退出份额金额确认的日期。 

分红处理日：计划分红，对本次分红业务进行明细确认的日期。分红处理

日具体以管理人发布分红公告或管理人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信息披露方式

告知资产委托人的日期为准。 

计划终止清算日：是指计划终止后，对计划财产逐次清算处理之日。 

当本计划分红除权除息日前一工作日的M占当日计划资产净值的比例超过

3%的，该次分红管理人有权不计提业绩报酬；当分红计提业绩报酬且除权

除息日与退出开放日为同一日的，管理人有权对投资者于该日的退出份额

不计提业绩报酬。 

本计划连续两次计提业绩报酬基准日的间隔期应在6个月以上（包括本

数），但因管理人在投资者退出计划份额时或在计划终止清算时计提业绩

报酬的，可不受上述间隔期的限制，也不纳入间隔期考虑范围。 

提示：上述年化投资收益率、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仅为管理人计提业绩报酬

的计算依据，不作为管理人对本计划未来收益的预测和保证。 

委托人在退出前如多次参与，则退出时对计划份额采取“先进先出”的原

则进行计算，故存在委托人虽整体亏损，但是因部分份额有盈利，管理人

仍然计提了业绩报酬的情况。另，因上述分红处理日计提业绩报酬的机制，



第 10 页，共 10 页 

如分红后退出确认或终止清算时份额累计净值低于或远低于分红处理日

份额累计净值，亦存在委托人虽整体亏损，管理人仍然计提了业绩报酬的

情况。 

若本计划在分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根据上述业绩报酬计算公式，业绩报

酬从向投资者分配的分红资金中扣除且不超过分红资金，可能会存在投资

者实际收到的现金分红款少于计划管理人披露的分配方案中载明的分红

金额的情形。 

同时根据上述业绩报酬的计提方式，本计划分红时，业绩报酬的计提依据

为累计净值增值部分，而非分红金额部分，故存在计提的业绩报酬占分红

金额的比例不等于业绩报酬计提比例，甚至存在分红金额全为业绩报酬，

导致虽分红但投资者实际未获得任何分红款的情况。 

业绩报酬由资产管理人负责计算及复核,业绩报酬的支付由管理人向托管

人发送划付指令，托管人根据划付指令从计划财产中支付给管理人。 

附注3：资产托管人的托管费按年费率0.04%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计提的托管费金额=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0.04%÷365 

托管费每日计提，按自然季支付，资产管理人在每季初5个工作日内向资

产托管人发送划款指令，支付上一季度的托管费，资产托管人复核后于五

个工作日内从委托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资产托管人。若遇不可抗力致使无

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表10：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本报告期已分配利润总额（元） 4,370,933.85 

本报告期每份额累计分配金额（元） 0.01 

 


